日期：2005年12月21日

問題：博愛醫院擴建計劃

質詢類別：書面質詢

何俊仁議員問: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重建後的博愛醫院將於何時正式恢復全面運作； 

	(二) 
	博愛醫院在恢復全面運作後，會否立即提供急症室服務；若會，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何措施確保該醫院能順利提供急症室服務；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醫管局會如何處置在博愛醫院重建期間調往其他醫院的人手，以及是否需要為該醫院額外招聘醫護人手；若然，涉及的額外人手數目；若否，醫管局如何確保博愛醫院在恢復全面運作後，有足夠人手配合在該院增加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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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答覆的政府官員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答覆

主席女士：

（一）　博愛醫院重建工程進展順利。按目前進度，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預計新博愛醫院大樓可以在二○○六年中以後局部啟用，用以遷移舊大樓內的延續護理病人，以便開展舊大樓拆卸工程。重建後的博愛醫院預期可於二○○七年第三季開始分階段恢復全面運作。

（二）　醫管局會優先驗收所有有關急症服務的設施，務求令急症室能如期於二○○七年第三季順利投入服務。

（三）　在重建期間，所有博愛醫院的職員均留在舊大樓或被調配往醫管局新界西醫院聯網內其他的醫院工作。醫管局現正籌備博愛醫院重建後重新投入服務的安排，包括人力資源的調配。按照目前計劃，當博愛醫院在二○○七年重新投入服務時，大約會有600人在醫院工作，較重建前的人手略為增加。醫管局會因應服務需要而再考慮為醫院增加額外的人手。
完
